
喜欢的读后感 我喜欢读后感(优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喜欢的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周国平先生，散文通
常是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灵活的一种文体，读散文是一
个很享受的过程，能从每一篇简短的文字中体会到作者细腻
的感情和表达的人生哲理。全书共分九辑：我更愿意是我自
己、让生命回归单纯、价值观的力量、内在的觉醒、把心静
下来、爱在人间、伤痛三记、生命考卷、思想万花筒，除了
对自我与价值、欲望与超脱、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等经典
人生问题的探究。更在《伤痛三记》《生命考卷》中，用细
腻、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史铁生、邓正来、于娟等友人不被世
俗与肉身束缚的生命意志，令人感慨动容。周国平用既关切
又超脱的眼光，在观人观己的过程中，以诚实的笔触，写下
自己对人性、对生命的觉悟。告诉我们，人只有回归内在平
静，才能活出生命的高品质和真境界。

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
然而，一个人要找到这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却又殊不容
易，环境的限制、命运的捉弄，都可能阻碍他走向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有好的
心态和生活信念，以平常心坦然从容面对生活，为人处世要
通透，作者谈逆境、谈爱情、谈婚姻、谈父母怎样对孩子负
责，谈友谊.....每一段文字都能让浮躁的心归于平静，也很
好帮助我们指引方向。



生命真正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什么是幸福？作者提到两点，
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心灵，而若能享受本真的
生命，拥有丰富的心灵，便是幸福。现代社会对于物质的要
求往往会掩盖心灵的追求，但并非物质越多越好，相反，毋
宁说这二者的实现是以物质生活的简单为条件的。一个人如
果把许多经历给了物质，就没有什么闲心来照看自己的生命
和心灵了，诗意的生活一定是物质上简单的生活。

这本书应该是个人觉得读到过最喜欢的散文集，很适合在焦
躁和烦闷的时候拿出来多看一看，生命原本是单纯的，可是，
人却活得越来越复杂了，愿我们都能找到生命根底里的宁静，
坦然从容地生活。

喜欢的读后感篇二

张晓风眼里装载人世间万千种美好，爱着生命中细碎的愉悦，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她一般，将生活的惬意碎片通通保
留喜欢。我喜欢寒风凛冽的冬日里洋洋洒洒的阳光，喜欢举
起手臂张开五指，让光线在手掌心柔化。冬阳是不爱喧哗的，
暖暖的打在身上，用橙色的干燥的温暖将人包裹。阳光穿梭
在冷空气中，像是冷冬提笔写的一首温热的诗。

我喜欢春天羞涩的风拂过发丝带来毛茸茸的痒意，喜欢春天
的气息混入我的鼻息。嫩芽抽枝，好像把新绿的颜色融化进
了空气，冰雪消融，天空向湖泊偷了蓝色，万物在春日里重
生，世界从僵硬中苏醒，一切慵懒地呼吸着，软风不紧不慢
地推人们走进明媚的浅光之中。

我喜欢夏日的永昼，喜欢坐在黄昏里待着夹杂热意的风从袖
中吹过，喜欢看着云一寸一寸朝着天空的边际挪动，喜欢湾
边的柳叶摇曳在波光粼粼的背景中。夏天就好像是被打翻的
暖色系水彩盘，灿烂的亮光会笔直地穿过枝桠交错的树，穿
透叶叶深浅不一的绿，在地面上留下斑驳的浊色剪影。



我喜欢观望秋风窸窸窣窣追逐落叶，喜欢难违的酣畅淋漓的
秋雨，喜欢甜丝丝的糖炒栗子的香气，听见鞋子踏过落叶沙
沙作响的脆生生的妙乐会感到欣喜，偶然抬头瞟见雁群掠过
天空会目不转睛让目光尾随，心也托在那雁上飞了远方。

张晓风喜欢看满山芦苇凄然地白，我同样喜欢着花，无论是
瓶里摆的泥里栽的，娇美的素雅的，我心中都会卷起微波。
花于我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我也总担心着自己是否能保
持对它的珍惜与喜欢穿梭它的一生直至凋谢。不能对我的花
负责，不如不拥有。

山是岁月与自然这两位工匠合作雕刻的巨塑。山每每现我以
一种无名的威严，总命我联想起现实里所要面对的山巅困渊。
我喜欢的是山赋予我的使命感与脚踏实地的感觉，好像翻越
过后任何困境都不在话下。

我亦喜欢着海洋这类蓝色水域的神秘，喜欢波涛时而汹涌澎
湃，泛滥的潮浪挣脱了枷锁一般自由地啸着；时而柔和纯良，
温驯得像家中团子般的小狗，一拍一拍抚在肤上，让你的心
柔软得一塌糊涂，呼吸不自觉地被海浪牵着去。

我喜欢戴着耳机将世界隔绝，一个人坐在车窗边，陷入安静
的柔软之中，全世界在我的眼里都慢下来，纷纷扰扰车水马
龙都与我再无关。我同样喜欢在社交中穿梭，交谈几乎不会
带给我压力，甚至乎是自然地去迎合各样的社交环境。我害
怕孤独也享受着孤独，矛盾的喜欢常常将我占据。纵时光已
逝，我仍是一个喜欢去游乐场溜达的人。我喜欢看小孩子带
着稚气的笑容从我眼前风风火火跑过，双眸清澈透亮，干净
的甜笑里总是忧愁很少。我喜欢暗自感叹：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类摄取快乐的能力似乎在弱化。

我喜欢写信，小学时便常与我异省的外公通信，落笔时思绪
总是远远地飘忽不定，常常在信纸上胡言乱语忘了自己写信
的初衷。人总说见字如面，旧时那一打打的信件和熟悉的字



句常在我的脑海中滚烫，叫记忆的长河泛起涟漪。

我喜欢时光沉淀下的美好时光，喜欢岁月大浪淘沙剩余的风
情，喜欢这由万物编织而成的生活。

喜欢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又和妈妈一起读了一本新书《没有人喜欢我》。这本
书的封面是一只孤单单的大狗，看上去很可怜。妈妈问，他
是谁？为什么没人喜欢他？我不知道。

原来他叫巴迪，刚刚搬到镇子上，他想交个朋友。他看到墙
洞里有一只老鼠，就问：你可以和我一起玩吗？老鼠说：现
在不行。巴迪想，她看起来凶巴巴的，一定不喜欢我，巴迪
就走开了。巴迪看到三只猫瞪着他，他想他们一定不喜欢他。
接着，巴迪又遇到了三只兔子、一群绵羊、一只大狗，图中
的巴迪一次比一次的`离这些动物远。巴迪觉得他们都不友善，
都不喜欢他，他伤心的哭了起来。这时一只狐狸问他为什么
哭，他说，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狐狸问：那是为什么呢？
巴迪说：我不知道。狐狸说：也许你应该问一问他们。我可
以陪你一起去。巴迪就和狐狸一起往回走。大狗说：我怕你
会偷我的骨头。绵羊说：我们怕你会赶我们去剪羊毛。兔子
怕巴迪追他们，因为狗爱追兔子。猫以为它要打架。巴迪每
次都告诉他们，他才不会呢，他只是想和他们做朋友。大家
都说：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们很乐意做你的朋友。而说现在
不行那只老鼠是正在做蛋糕。后来他们都成了好朋友，玩得
很快乐，每人都吃到了一小块蛋糕。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想狐狸怎么变好了，也会帮助别人了，他
是在谁的帮助下变好的呢？如果没有他，巴迪还在伤心呢。
巴迪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人喜欢它，而是别人都不了解他
的意思。小老鼠拒绝了他，是因为小老鼠现在要做蛋糕。巴
迪就开始觉得别人不喜欢他，就不自信了。他再见到别人，
就离得远远的，没有问别人愿意不愿意和他玩，他就认为别



人都不喜欢他。他如果早说了，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说出来。如果我们到一个新地方，遇到
不认识的小朋友，想和他们做朋友，就要大声说出来。如果
别人不愿意，也要问问原因，不要误会别人，也可以找到原
因。只要我们对别人友善，再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们
就一定会像巴迪最后那样，交到很多好朋友。所以一定要说
出来。

喜欢的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白茶的插画及风趣的文字注
解吸引住了，一张图一个小故事，记录着他们一家三口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很暖心，很有爱，“吾皇”又萌又贱，时而
霸气侧漏、时而犯傻卖呆、加之对自己主人的吐槽，使整本
书都充满了笑点，让你有一种看完都不过瘾的感觉，是一部
很成功的作品哟。

白茶说：每只猫都是“吾皇”，每只狗都是“巴扎黑”，跟
品种毛色没有关系。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大同小异，但你一
定要善于观察才能感觉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关于两只萌宠的名字，白茶说，“吾皇”是网友起的，最初
在微博上连载的时候，“吾皇”霸气的性格惹得读者笑声连
连，故起名为“吾皇”，显得霸气，“巴扎黑”是偶尔听到
广场舞大妈在播放《北京的金山上》那首曲子，歌曲结尾
的“巴扎黑”有种莫名的喜感，就放在狗狗身上了，看完这
段话的时候，一边觉得这俩名字不错的同时，忽然很想知道
当初二柔为啥给他儿子起名叫南瓜。

其实整本书“吾皇”占的分量肯定是比较大的，一个人充当
了门面、吐槽、搞笑，但是偶真的很喜欢巴扎黑，时不时说
出来的一句话，总是能戳中笑点，蠢萌蠢萌的，看似总
被“吾皇”欺负，但是那副心甘情愿，甘之如饴的劲头是闹
哪样，白茶说：“我的创作核心是‘走心’，作品是基于生



活感受的。历史上多数感动人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绘画
作品，仔细品味都能感受到作者的感受。总之走了心的作品
一定不会太差。

喜欢的读后感篇五

可以说，每一种文体都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写作体验，所
以每个人才会有不同的写作喜好。比如说我就一直很喜欢散
文，因为它自由的形式。而最近我又喜欢上了写读后感，起
因是因为一次读书交流分享会，这次读书分享会是我发起的
希望能够在班级中展开的一次活动，我给了班上同学两周时
间，要求他们两周后每个人都要站出来分享自己读过的一篇
好的文章或者小说。

在这次读书交流会中，我注意到有些同学是在分享很久之前
读过的一些文章，她们的表述主要是围绕书的大致内容，而
有些同学是重在分享一种读书后的体验。最终轮到我上台总
结的时候，我拿出了很久之前写的一篇读后感，并且给同学
们朗读了一遍，我这样说道：“当我隔了很久时间再读我写
过的读后感时，我发现我记录的那些内容在头脑里依然清晰，
而我依然能感知我当时读完书后的情绪。我想这就是读后感
的魅力。”我所说的都是我的真实体验，我们所记录的东西
并不是无用的.纸张而是有一天会被我们利用的东西，所以我
们要学会去记录并且反思。

从那次读书交流会后我就开始保持着一本书一篇读后感的频
率，有时候上课我也会分享我最近写的读书心得或者请同学
们说说自己最近看了什么书，我觉得这是有益于锻炼表达和
思想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写读后感的原因。

喜欢的读后感篇六

从小到大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有得是有趣的，有得是悲伤
的`，但是其中有我最喜爱的也是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西游



记》。

《西游记》是由明代作家吴承恩编写，故事的主要内容是这
样的：唐僧奉命从东土大唐到西天取经，取经途中解救了孙
悟空收复了沙僧和猪八戒，孙悟空三人为了报答唐僧一路降
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修得正果。

在师徒四人当中，我最喜欢孙悟空，他嫉恶如仇、本领高强
还把自己封为齐天大圣，与玉帝平起平坐，他对唐僧忠心耿
耿，尤其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第一次白骨精变化为美貌的村
姑来引诱唐僧，可被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识破，孙悟空当头一
棒白骨精只好扔下假尸首逃跑，师傅非常生气要惩罚悟空，
在悟空哀求下原谅了他。第二次白骨精又化作一个七旬老太
婆，来寻找女儿，可还是被孙悟空识破，并杀死她，唐僧以
为孙悟空误伤他人性命，气得直念紧箍咒，悟空疼得直打滚。
在猪八戒与沙僧的劝阻下，才饶了孙悟空。最后白骨精又变
成白发老公公，孙悟空在众神的认证下终于打死了白骨精，
师傅却毫不领情，认为悟空滥杀无辜把他赶回了花果山，可
悟空却一点也不恨师傅，还让师傅保重身体，由此可见孙悟
空对唐僧的忠心之大。

我喜欢这本书，更喜欢孙悟空嫉恶如仇、忠心耿耿的精神!

喜欢的读后感篇七

物转星移，多少人来了又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但幸
运地是，我们依旧是我们。

我喜欢我的初三，说得再透彻点，更多的还是喜欢那些人和
事、喜欢曾与我并肩同行的她们。即使初三也很累，但有了
她们的陪伴，一切都宛若浮云。

我喜欢天刚亮的清晨。我们不约而同地起床刷牙洗漱，然后
一同前往“老地方”共进早餐。早晨精神没这么激昂活跃，



即便大家都言语不多，但也丝毫没有令人尴尬的情况。伴随
着那听腻了的歌声，匆匆地来到教室，我们肆意爽快、积极
向上、恣意自由，对未来充满无限的热爱与期待。

我也喜欢那燥热的夏日午后。我们有着一颗敢冒着险偷偷不
回宿舍的大胆的心，敢溜去操场“修身养性”一小段时间，
抛开学习的烦恼，丢掉烦躁的心情。尽管那段时间它很短暂，
但那是我少之又少与大自然接近的时候。那个闲暇的下午，
我们难得为自己“放了一次假”，停下脚步去观望生活。地
上那七零八落的树叶，有嫩绿的，也有枯黄的；那鲜红的散
发着塑胶味的跑道上还是氤氲着被太阳烘烤出来的热气，像
煮沸了的开水，滚烫烫的；远处是高树，是房屋，是蓝天并
白云，那颜色相间的看台上烙着校运会的影子；其间还路过
了一位年迈却身体健壮的老人。我们无所顾忌地靠在几道杆
旁，试图在身边寻找乐趣：拾起地上的落叶写上自己想写的
东西，值得一提——写的那可是我们认为犹为重要的人或事
物——至今我还保存着，即使它已因岁月的摧残变得十分清
脆。当时我们没有手机，只能通过笔，通过内心去记住，去
感知这美好的一切，很庆幸，那时的感觉到现在还恍如昨日。

同样，我还喜欢吹着小风的傍晚。天气好时还会有令人拍案
叫绝的天空呢！虽然我们过的是几乎每天都一样的日子，但
其中也不乏趣味。过完忙碌的大半天，我们也都很是疲惫。
洗好澡洗好衣服，又要相与步于“中庭”了。要有钱的话我
们就去小店买上一点吃的，边走边享用。上了回楼，我们在
课室外的走廊上，靠在墙边，微风飘来，轻轻拂过发丝，惬
意十足，比起只有风扇的闷热课室，外面简直就是仙境。我
们都各自与同学在那儿有说有笑，实在是难以忘怀！

俗话说得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虽我们现在都在不
同的校园，但我们仍旧永葆初心，在互相看不见的地方熠熠
生辉，也在随波逐流中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一份对友谊的执着。
更值得讲的是：我们即将迈入的未来，是同一片未来。



喜欢的读后感篇八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每天活得特别的忙碌，没有时间停下来
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我们总是抱怨生活的`种种，可是，谁有
曾明白，我们所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学
会去接受，学会理解生活带给我们的种种。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抱怨生活中的烦恼、琐事，感觉自己
过的生活没有一点意义，不明白自己每天做这些事情是为了
什么，而又得到了什么。可是，在《我就喜欢捉弄你》这本
书里面，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本书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吧！在
书里面，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可爱的人，我们通过图画来
看看他们的美好时光。我觉得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白云先生，
其他的人就是和他有关，或者出现在他生活中的人。

白云先生，有着一张呆呆的脸，应该就是因为他的脸爱你，
所以，他就叫白云先生吧。他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其实为
人热心，也很关心朋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放空的表情，但
他坚持说自己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他最常穿着纯白色条纹的
衣服，喜欢喝着咖啡，望着天空发呆。白云先生有丰富的想
象力，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他喜欢自由自在的漫游，随心
所欲的思考，不受拘束的享受着世界的一切。我相信，很多
人都想活成白云先生这样吧！可是却又很难。

这本书的形式很独特，这本书全书都只有画面，文字部分很
少。文字仅限于每一幅图画的标题，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图
画拼凑起来到底是想要讲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看这本书的时
候，你不会受文字繁重的影响，你会特别的放松，甚至还会
感觉到自己就像个小孩儿一样无忧无虑。

在书里面还有其他比较可爱的人物，比如彩虹妹妹。彩虹妹
妹是白云先生的妹妹。她的特征是它那彩虹色的连衣裙和那



萌萌的笑容，彩虹妹妹纯真开朗，也有很高的艺术天分，她
的创作经常为同伴带来惊喜，喜欢小动物的她也很多小动物
的爱戴。她的身边永远有鸡仔陪伴，那是她的监护人玩伴及
贴身保镖。内向善良的彩虹妹妹，个性温和包容，但有时也
会受不了捣蛋兔的吵闹。

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简简单单的画面，拼凑起来
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这些都很普通，在生活中也很常见，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用画面表达出来的故事是，你会觉得特别
的温馨。

喜欢的读后感篇九

这本书写出了我的理想状态。

人人都想成为坚强到无懈可击但依旧有人宠的乔一，有理智
闷骚的f君宠着，虽然是单亲，但有颜值智商双高的哥哥观潮，
身边有一群肤白貌美，人见人爱的闺蜜，遇见了更有颜值有
能力的男朋友，周围人对这对“早恋”也都很包容。

我同样既坚强又脆弱，为人做事拧巴，内心单纯善良，但我
没有高颜值，父母年过六十，有些事任性不得，周围人也大
都生活平淡无奇，按部就班，作者书中描述的人物我也没遇
到过，高中是应试教育，陪伴我的只有《三年高考五年模
拟》，周围人有两类，一类是打耳洞纹身，满口脏话混社会
的刻意装酷的不良少女，一类是对老师言听计从，不敢做不
同的应试教育下的傀儡。我想估计是作者比较优秀吧！所以
圈子也比较优秀，不优秀的人大致都很颓废，碌碌无为，优
秀的人各有各的精彩。

我孤傲又自卑，性子很倔，眼里容不得沙子，爱恨分明，只
有优秀的`人才能任性。所以我愿成为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
人格的独特有趣的人，邂逅一群同样活脱有趣的人。


